
硕士研究生培养流程介绍（2010 级适用） 
 

学期 内   容 备   注 

第 
一 
学 
期 

请新生认真学习《研究生手册》和《研究生培

养方案》中的相关规定。 

硕士生实行弹性学制，学习年限为 2-3 年。应

在前三学期完成课程学习，总学分不低于36分，

一般不超过 50 学分。中期考核通过后，进入撰

写论文阶段。 

院系所和导师应积极做新生好入学适应活

动，开展学业指导和职业规划，帮助学生

提高学习效率，走好求学进取之路。硕士

生应明确学术和职业发展目标，进行生涯

规划，建立职业愿景，提高学术水平、研

究能力和就业竞争力。 
公共课：外语 1 门——4 学分 

政治 2 门——4 学分 
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。（第一外语免修规定

见研究生院有关通知。） 
专业课：学位基础课 2 门——6 学分 

学位专业课 1 门——3 学分 
各院系所组织。 
累计已修 6 门课，共 17 学分。 

第 
二 
学 
期 

专业课：学位基础课 1 门——3 学分 
学位专业课 2 门——6 学分 

各院系所组织。 

选修课：3 门－5 学分 
（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培养处组织，专业选

修课由院系所组织。） 

第一外语为非英语的硕士生必修英语二

外，公共体育每人限选 1 门。 

建议在暑期进行实践活动，锻炼实践技能。实

践结束后将考核表和总结报告交给秘书老师。 
秘书老师审核后，将成绩录入管理系统。 
累计已修 12 门课，共 32 学分。 

第 
三 
学 
期 

选修课：若干门——6 学分 学校鼓励跨院系、跨校选课。 
11 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发布硕博连读报名通知，12 月底各培养单位考评报考资格，符合

条件的硕士生有资格硕博连读。 
中期考核：必修环节（时间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安排，但必须在第四学期期末前完成）。

开题报告：1 门（不计学分）。考核通过者方能进入撰写论文阶段；考核未通过者，经考

核小组提议，本人申请，导师和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同意，可以申请在 1 个月后参加第

二次考核，如仍未通过，应予退学。 
毕业论文和开题报告类型可以多样化，可以是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技术开发、社会调查

报告等。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的硕士生通过调查研究，提供可行性方案。 
（注：只是建议完成课程学习的情况，硕士生

也可自行决定。在第一学年应完成至少 26学分） 
累计已超过 36 学分，达到毕业要求。 

第 
四 
学 
期 

已完成中期考核的单位由秘书老师送成绩单

（每人 1 份，须本人签名确认）至培养处审核。

出具毕业生成绩单。 

培养单位存 3 份供答辩用；学生每人 3 份

（建议投简历用复印件），如仍需更多成绩

单，请带原件和复印件到培养处审核盖章。 
条件成熟的培养单位可以在中期考核后开展硕士生分类培养工作：一部分进入导师科研项

目，提高学术创新和研究能力；一部分参与社会实践活动，大力提高就业竞争力，同时结

合实践做毕业论文。 
拟 2 年毕业的硕士生应在 4 月底前办理提前毕

业手续；拟 2 年半毕业的硕士生应在 10 月底前

办理提前毕业手续（每学期都会受理答辩和学

位授予事宜）。 

具体规定和办理程序见 
“研究生院—学术型研究生培养—下载

区”的有关通知。 

第五 
学期 

硕士生撰写论文、求职阶段。 积极求职，拓宽职业道路。 

第 
六 
学 
期 

3 月校学位办发布论文答辩通知。 校学位办组织。 
硕士生应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，不得延期。答辩通过，符合学位授予要求者，颁

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；其他情况参照《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执行。 
6 月下旬校学位委员会审批，6 月底毕业典礼暨

学位授予仪式。7 月初毕业研究生离校。 典礼后颁发毕业证、学位证。 



硕士研究生课程学分介绍（2010 级适用） 
 

开课

单位 
课程

类别 课 程 名 称 开设 
学期 

课程 
门数 

学分数 
单计 至少选修学分 

研 
究 
生 
院 

公共 
必修 
课程 

政治 
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（全） 

1 

1 2 

8 学分 
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（文科） 

1 2 
自然辩证法概论（理科） 

第一外语（英、日、俄） 1 4 

公共 
选修 
课程 

第二外语（英、德、日、俄） 

2~3 

1 2 0 学分（公共体

育每人限 1 门；

第一外语为非

英语者必修第

二外语英语。） 

计算机类课程 1 2 
公共体育 1 1 
其它选修课 — — 

各 
培 
养 
单 
位 

学位

课程 
学位基础课 一级学科课程 

1~2 
3 3 

18 学分 
学位专业课 二级学科课程 3 3 

专业 
选修 
课程 

根据专业学习需要和导师建议自愿

选修。 
1~3 

1 2 
0 学分 

补修 
课程 

跨专业者可适当补修本学科的本科

生课程。（由导师确定，不计学分。） — — 

必修 
环节 

实践活动 2~4 1 1 
1 学分 

开题报告（中期考核时进行，不计学分。） 3~4 1 — 
总 计  36≤总学分≤50 

 


